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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保证相关方的申诉、投诉及争议得到及时、有效、公正的处理 ，特制定本程序。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对获证客户及其它相关方对公司的申诉、投诉及争议的接收、调查、处理与通报。
3．概念

3.1 “申诉”是申诉人或获证组织对公司做出的与其期望的认证状态有关的不利结论所提出重新考虑的书面请求。不利结论包括：拒绝接受申请/拒绝继续审核/要求采取纠正措施/变更审核范围/不予认证/暂停或撤消认证等；

3.2 “投诉”是相关组织或个人向公司表达的、有别于申诉并希望得到答复的对公司认证活动不满的书面或其他方式的表示，包括：

3.2.1对认证审核的公正性和审核质量的不满；

3.2.2对参与审核的审核/检查人员的不满；

3.2.3对与认证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的不满；

3.2.4消费者或相关方对公司获证组织产品/服务质量的不满；

3.2.5对获证客户的不满。

3.3 “争议”是申请人或获证组织对公司认证活动的策划、安排以及审核活动的不同意见。如对拟派的审核/检查人员资格，不符合报告或审核报告内容、认证收费规定有异议，争议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争议一般发生在审核结论之前。

4．职责

4.1总经理负责申、投诉处理方案的批准；

4.2管理者代表负责申、投诉处理方案的审核。
4.3市场发展部

4.3.1负责申诉、投诉与争议处理的归口管理； 

4.3.2负责申诉、投诉与争议解决方案的提出。

4.3.3负责受理获证客户的申诉、投诉与争议；

4.3.4负责与客户联系了解核实申诉、投诉与争议信息。

4.4审核部

4.4.1负责处理审核/检查过程中发生的争议问题；

4.4.2负责向审核组了解申诉、投诉与争议的相关信息；

4.4.3负责相关申诉、投诉与争议与客户沟通与处理。

4.5认证决定岗
负责对审核案卷进行核查，对申诉、投诉与争议解决方案提出意见。

4.6各相关部门

负责向市场发展部传递申诉、投诉与争议的相关信息。

5．工作程序
5.1 争议的处理

审核组/检查组在审核现场与受审核方发生争议时，由审核组/检查组与审核部及时联系，由审核部与受审核方协商处理解决。

5.2 申诉、投诉的处理

5.2.1申诉、投诉的受理

（1）市场管理人员接到企业的正式申诉、投诉时，应详细记录下申诉、投诉的问题和申诉、投诉人的联系方式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市场发展部；
（2）市场发展部接到各方的申诉、投诉信息或报告后，应立即受理并确认申诉或投诉是否与公司负责的认证活动相关，应形成记录，并与申、投诉方联系，告知申、投诉已受理，及时向公司主管领导报告。

5.2.2申诉、投诉调查 

5.2.2.1市场发展部确认申诉或投诉是否与公司负责的认证活动相关，并在经确认有关时，进行如下必要的信息收集、验证与调查，以确定申投诉的有效性：

（1）调卷了解企业基本信息：认证范围、审核类型、审核时间、审核人日、审核组成员等；

（2）认证决定岗评定人员检查案卷；

（3）审核部联系审核组长了解客户和审核过程中的相关情况，如果是针对获证组织的投诉，应向组长了解获证组织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4）市场发展部联系客户了解相关情况，如果是针对获证客户的投诉，应及时告知获证客户。

5.2.2.2市场发展部根据申诉、投诉所反映的问题，开出《申诉、投诉和争议问题处理单》，明确要求相关部门进行相关问题的调查。各部门应在要求的时间内完成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以书面的形式报市场发展部；

5.2.2.3对于重大的投诉事项，报请维护公正性委员会主任派人参与调查处理。

5.2.3 申诉、投诉处理 

5.2.3.1市场发展部汇总各方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对问题的实质进行界定，必要时组织相关部门讨论分析，研究，如果不构成申诉、投诉性质的，市场发展部与申诉、投诉方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并得到解决；

5.2.3.2如果经分析研究构成申诉、投诉性质的市场发展部制定出处理方案，报管理者代表审核，将最终处理方案报总经理批准；

5.2.3.3按照批准的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如需要重新进行审核（检查）并作同复核与决定时，应由公司派出稽查组进行现场审查，并指定评定人员进行复核和评定，以此做出决定；所有参与人员应是与本案无关的人员； 

5.2.3.4市场发展部将处理结果及时回复申诉、投诉方，和申诉、投诉方进行有效的沟通，达到共识；

5.2.3.5市场发展部跟踪后续整改措施的实施情况，必要时将后续整改完成情况通报给申诉、投诉方。

5.2.3.6市场发展部填写《申诉、投诉和争议问题处理单》，并归档保存； 

5.2.3.7公司及相关部门对申、投诉处理过程相关层级的决定负责；

5.2.3.8公司及相关部门或人员对于申投诉的提交、调查和决定均不得造成针对申、投诉人的任何歧视行为；

5.2.3.9认证机构应与获证客户及投诉人共同决定是否应将投诉事项公开，并在决定公开时，共同确定公开的程度。

5.2.4获证客户对认证决定有异议时，公司将接受获证客户申诉并且及时进行处理，并确保在60日内将处理结果形成书面通知送交获证客户。书面通知将同时告知获证客户：若认为公司未遵守认证相关法律法规并导致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可以直接向公司所在地认证监管部门或国家认监委投诉，也可以向相关认可机构投诉。
5.2.5 持续改进

5.2.5.1对每件申诉、投诉，经调查分析和确认责任后，按照《认证人员责任界定管理办法》，对责任人做出相应处理；

5.2.5.2如属于职能部门管理责任，则按照《认证人员责任界定管理办法》处理，责成责任部门分析原因和制定纠正和纠正措施并评审其可行性后，实施整改和防范；

5.2.5.3若在问题处理过程中查出有严重违规行为的审核组成员/认证管理人员，还应通报行政人事部按有关文件做进一步处理。

5.3 人员要求

5.3.1参与申诉处理过程的人员不得参与实施申诉所涉及获证客户的审核和认证决定；

5.3.2参与投诉处理过程的所有人员应对所涉及的投诉人和投诉事项予以保密。

5.4 费用及资料
对申诉和投诉进行调查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或协商解决。若本公司负有责任时,费用由公司建立的风险基金中列支。
6. 相关文件

《认证人员责任界定管理办法》
附件1：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流程图
7. 记录

   《申诉、投诉和争议问题处理单》
附件1

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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